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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大學部暨專科部學生選課辦法 

民國90年4月11日89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2年11月4日92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93年6月2日92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5年6月14日94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6年1月9日95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6年12月12日96學年度第1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7年6月4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97年7月7日96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第1次臨時會通過 
民國97年10月2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3年10月8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5月27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11月30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6月24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8年12月11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2年6月1日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臨時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12年10月1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通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相關法令及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學生選課作業依本校行事曆規定之日期辦理，包括「初選」與「加退選」。如因不可

抗力之情況，教務處得公告調整各階段選課時程。辦理選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應依照個人入學學年度之校訂共同必修、系訂必修科目及應修學分標準修習

課程。但下列學生例外： 

(一)轉學生、降級轉系學生，應依轉入年級學生之入學學年度為標準。 

(二)入學之當年度第一學期即辦理休學者，應依其復學學年度為標準。 

二﹑必修科目以隨班修課為原則，若因重補修、抵免及特殊原因而須跨系、換班、加

退選之學生須依規定辦理加退選課，並經系所主任核可。但實習科目因實習場所 

限制，其加退選須先經任課老師核可後，再經系所主任核可。 

三﹑修讀雙主修或輔系之科目，須經加修系所主任及本系所主任核可。（此項適用於 

經核可修讀雙主修或輔系之學生。） 

四、自由選修科目之初選、加退選，依照規定辦理選課。 

五、開班人數以15人以上為原則，有下列情況者雖未達15人亦同意開課 

(一)儀器設備或場地受限制。 

(二)該班人數未達15人亦可開課。 

(三)專業必修科目修課人數未達15人。 

(四)經簽准同意開課之科目。 

六、選修課程因人數不足致無法開班時，由教務處公告統一辦理退選，學生應於加退 

           選期間逕自選課系統上網另行加選。 

       七、凡本校學院部三年級(含)以上學生，如經原就讀及欲就讀之系所核准，得預修 

           碩士班課程，最多以二門課程學分為限。成績及格者(七十分)得給予學分，但不 

           列計總畢業學分數(抵免學分依本校抵免辦法辦理)。 

第三條 跨系選課之原則：如甲系學生在乙系修讀某一科目，此一科目若甲系訂為選修，則為 

       其選修科目，若甲系訂為必修，則為其必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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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各年制學生每學期所修之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學院部日間部： 

           二年制：三年級至少十二學分，至多二十四學分；四年級至少九學分，至多二十  

                   四學分。 

           四年制：一、二及三年級至少十二學分，至多二十四學分；四年級至少九學分、 

                   至多二十四學分。 

       二、專科部日間部：一、二及三年級至少十六學分，至多三十二學分；四、五年級至 

                         少十學分，至多二十八學分。 

       三、進修部：四技一至四年級及進修部二年制專科學生至少九學分，至多二十四學 

                   分。 

       四、全學期在校外實習者則不受最低學分限制。 

       五、學生成績優異符合各所系所定標準或轉系(科)、轉(復)學或修習學程之學生得經 

           所系科主任(所長) 核可及報教務處核備，可加選一至二門課程，最多四學分。 

第五條 學生選課結果所列印之選課清單，學生需詳加核對並簽名，以確認選課資料是否正 

       確，始完成選課手續。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學生選課清單為憑。凡未選科目雖有成 

       績，亦不予承認；已選科目無成績者，概以零分計算。 

第六條 必修科目因科目表修訂而停開或改為選修或更改名稱及學分時，需補修或重修者，得 

       以新訂名稱之科目或性質相近之科目代替之，但其畢業總學分數不得減少。 

第七條 專業必修科目不得低班高修，倘若情況特殊，須以書面經本系主任核准後方可修習高 

       年級之課程；但隔年開課之課程不受此條款限制。 

第八條 連貫性學年課程需按學期先後次序修讀，其前學期未曾修讀者，次學期不准修讀，若 

       擅自修讀，學分不予承認，重修科目及轉學生補修科目則不在此限。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與體育則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選修學理與實習併開之科目，不得單獨修習實習科目，否則該科目學分不予承認。惟 

       學理科目與實習倘因重（補）修或衝堂，須經本系及開課系主任同意，方得在甲班修 

       讀學理科目，而在乙班修讀實習科目。 

第十條 學生所選課程之上課時間不得衝突，倘有衝突，應於加退選期間申請改選或退選；否 

       則其上課時間相互衝突之所有科目，均不承認其學分。 

第十一條 必修科目應隨班上課，除因符合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或因特殊原因經本系主任之核 

         准，不得退選。通識教育課程應依所屬學群選修，若人數控制已額滿，則應選修同 

         學群其他通識課程。 

第十二條 學生必修科目課程之加退選，須經本系主任同意。如選他系課程，依本辦法第二條 

         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專業選修課程，學院部二年制與四年制三、四年級得互相跨學制修習，五專部四、 

         五年級、二專部一、二年級及學院部一、二年級得互相跨學制修習，惟需按各系科 

         修課相關規定選課。必選修通識教育課程，大學部二年制與四年制得互相跨系與跨 

         年級修習，但須符合連貫性學年課程修習要求。 

第十四條 學生應依規定時間辦理加退選，逾時未辦者，不論任何理由均不得補辦。 

 

第二章一般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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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校選課作業分為初選及加退選二階段，學生初選階段需先行執行教學評量後方能 

         選課，初選階段主要為辦理選修科目、體育選項及必修選項科目之選課，因人數不 

         足未能開課而須重新選課者，則於加退選期間內辦理，加退選教務處得依實際需要  

         另訂選課流程和注意事項加以規範。學生必須於規定之日期內辦妥選課手續。 

 

第十六條 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後，如因學習困難，得於選課繳費完畢後、於期中考前一週內 

         辦理第二次退選程序，但不退費，凡辦理第二次退選之科目，教務處得依實際需要 

         於每學期另訂退選流程和注意事項加以規範。未經核准之退選、未繳費、未上課， 

         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十七條 跨系修習科目之學分視為本系非專業選修課程學分，各系得認定跨系修習學分視同 

         畢業學分，惟應訂定認定標準及比例。 

第十八條 延修生、復學生、轉系(科)生或轉學生應修習之必選修課程應於加退選期間辦理選 

         課。 

第三章重補修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所修科目成績不及格、延修生、復學生、轉系(科)生或轉學生需要隨班重 

        （補）修者得於加退選期間辦理。 

第二十條 學生重補修須經系(科)主任、教務處審查同意，並於加退選期間辦理完成相關程 

         序。 

第二十一條 申請重(補)修學生不得退本班必修科目改選別班，以參加重(補)修，但符合下列 

           情況者經系(科)主任、教務處審查同意後，可酌予調班上課。 

           一、五專部四、五年級生及應屆畢業生。 

           二、調班後仍屬同一學制同一年級者。 

           三、系(科)停招。 

第二十二條 日間部在校生隨班重(補)修，不繳重修費。進修部學生至他部(含進院、進專)選 

           修須繳學分費。延修生所修學分在十學分以內者(含校外實習)，按授課時數收 

           費；十學分以上(含十學分)則按照規定全額收費。 

第二十三條 學生重(補)修之成績考核及管理等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學生登記重補修以填表一次為限，如發現分兩次填表致發生衝突時，取消該生該 

           次重(補)修資料。 

第四章棄選 

第二十五條 學生每學期於校訂時間辦理加退選後，若因個人身心之特殊狀況或家庭發生變 

           故，致使不能專注於課業時，得申請辦理棄選。學生非為上述原因申請棄選者， 

           以一科為限。 

第二十六條 棄選後修讀總學分仍不得低於最低應修學分數，並經導師訪談、任課教師及系主     

           任核准後得至課務組辦理棄選。 

第二十七條 學生每學期申請棄選已選修之科目截止時間，為期末考試之五週前得依公告時程   

           申請棄選。 

第五章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有關學生跨部選課、校際選課及寒暑期修課等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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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十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